
 

民主黨就消費合約設立法定冷靜期的意見書 

 

1. 民主黨歡迎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務消費合約設立法定冷靜期展開公眾諮詢。不

過，民主黨認為擬議的保障範圍有多方面不足，多項建議亦有進一步改善空間。 

 

冷靜期保障應包括時光共享及其他範疇 

 

2. 現時冷靜期建議只覆蓋美容和健身服務，保障範圍明顯不足；冷靜期範圍應該起

碼覆蓋時光共享合約，並研究將覆蓋範圍擴闊至其他投訴較多的行業。 

 

3. 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去年發表的報告顯示，過去 5 年接獲最多投訴的 3 大行

業分別為美容、健身及時光共享合約。雖然時光共享合約涉及的投訴宗數/總金額

較美容或健身投訴小，但每宗投訴的平均金額接近 5 萬元；相對美容或健身服務

的投訴平均涉及約 3萬 5千元，時光共享合約涉及的金額高出超過 4成。 

 

4. 除此之外，民主黨過往接獲關於時光共享合約的投訴往往涉及威嚇性營業行為，

性質與健身或美容等投訴情況類似。 

 

5. 因此，考慮到時光共享合約投訴涉及的平均金額較高，以及設立冷靜期旨在針對

威嚇性營業行為，因此理應將時冷靜期建議覆蓋範圍包括擴展至時光共享合約。 

 

冷靜期保障應該覆蓋網購  

 

6. 針對網上購物，消委會最近公佈 2018年年度接獲投訴統計，當中涉及網購的投訴

有 4,982宗，較 2017年增加逾 1000宗或大幅上升逾 2成半。 

 

7. 民主黨認為，隨著網購興起，涉及的投數數字將會繼續上升，因此政府應該研究

將冷靜期建議覆蓋至網上商店，加強保障消費者。 

 

8. 雖然規管網購有機會觸及司法管轄權及執法問題，但政府可優先針對在港擁有商

業登記的公司，規定該等公司需為網上銷售提供冷靜期。 

 

9. 除了一般網購服務之外，去年通過的《旅遊業條例》訂明，在香港境內或境外經

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並向香港大眾作出積極推廣的人士亦須領取牌照，變相將

本港外遊市場 (包括於境外經營的) 網上旅行代理商納入新規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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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此，既然《旅遊業條例》已踏出規管網上旅行代理商的第一步，政府實在有必

要研究同樣將冷靜期保障延伸覆蓋至網購。 

 

11. 事實上，消委會 2018年接獲的網購投訴有 4,982宗，當中有 1,349宗屬於旅遊相

關產品。既然《旅遊業條例》已要求針對本地外遊市場的境內或境外網上旅行代

理商領取牌照，政府就應該將冷靜期覆蓋延伸至需領取牌照的網上旅遊服務。 

 

處理網購可能引伸的潛在漏洞 

 

12. 民主黨亦憂慮網購可能引伸潛在漏洞，讓不良商戶規避冷靜期的責任。 

 

13. 現時不少網上平台設有美容或健身服務套票。假若消費者購買該等套票，消費者

是與平台建立合約關係。在此情況下，政府建議的冷靜期又是否適用於該等合約

關係、套票又是否屬於諮詢文件建議規管的服務合約﹖商戶或消費者又如何履行

建議的一系列程序，例如向對方提交「取消合約通知書」﹖ 

 

14. 現時不少網上平台提供折購優惠售賣美容及健身套票，確實讓消費者有更多不同

服務選擇，當中亦不涉及以威嚇性手法推銷。但假若日後有不良商戶以威嚇性手

法推銷，並強迫消費者透過自行架設或第三方架設的平台，以購買套票形式代直

接替簽訂書面合約，則會否造成漏洞，讓不良商戶有機會規避擬議的冷靜期要求。 

 

15. 因此，政府實在有必要研究不同情況，在提出具體立法建議時堵塞此漏洞，並且

確保建議的一系列程序能夠被妥善執行。 

 

調整冷靜期適用金額及日數 

 

16. 環顧其他已實施合約冷靜期的國家或地區 (例如英國、新加坡等)，冷靜期的最低

交易金額約為 5百港元。政府建議的 3千元金額確實偏高，未有與類似香港的先

進經濟體「睇齊」。 

 

17. 針對冷靜期時限日數，內地及台灣的合約冷靜期時限為 7 天，歐盟及英國更設有

14天冷靜期。 

 

18. 因此，香港的合約冷靜期適用金額應該訂為 5百港元水平，日數亦都應該以 7個

工作日為基礎。假若涉及的合約金額超過 5萬元，日數亦應該相應提高至 14個工

作日。 

 

19. 現時諮詢文件已建議商戶可從退款中扣除消費者在冷靜期內享用了的服務的收

費。因此，提高冷靜期日數至 14個工作日不會對商戶構成重大額外經營壓力。 

 

20. 此外，按合約金額制訂不同冷靜期日數，其實對商戶及消費者同樣更加公平，可

按合約的潛在風險增加消費者的保障/商戶應該承擔的冷靜期責任。 



規定合理的退款期 

 

21. 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建議兩個退款期的時限，分別為7個工作日或14個曆日。 

 

22. 不過，政府於立法會委員會上澄清，假若消費者以非現金方式支付合約費用，上

述退款期只是指商戶向付款服務機構給予退款指示的時間，而非消費者實際獲得

退款的日期；諮詢文件關乎退款安排的段落亦有類似陳述。 

 

23. 民主黨認同在非現金交易之下，商戶有多項無法控制的因素，以至不能確定實際

退款的日期。不過，擬議的法例應該訂出合理的實際退款時限。例如，消費者發

出「取消合約通知書」90天內，商戶就必須將款項退予消費者，讓消費者對何時

取回退款有合理預期。 

 

24. 針對退款期的時限，假若冷靜期為 7個工作日，退款期應為 14個工作日；假若冷

靜期為 14日 (即合約金額超過 5萬元)，退款期應該相應延長。 

 

同意豁免部份場所建議 

 

25. 民主黨同意豁免部份場所執行冷靜期的建議，包括在公立醫院、政府營運的設施

及學校等等，但不同意豁免沒有設置運動器械的場所提供的健身服務。 

 

26. 民主黨認為，以是否設置器械定義合約須否受冷靜期規管，將會令執法變得困難，

規管當局亦需增加人手進行不定時巡查。此建議亦有機會造成爭議，亦限制商戶

的經營選擇。 

 

27. 例如，諮詢文件提及的太極中心或武術中心同樣有機會設置訓練器械，難免會引

起爭議；假若有商戶改變經營模式新增涉及器械的服務，亦需要處理現有合約是

否需要重新接受冷靜期規管的問題。 

 

28. 民主黨明白，上述豁免可能旨在減少小型興趣班或其他較少投訴行業經營者的遵

規成本。不過，該等行業一向較為自律，履行冷靜期建議應該沒有太大困難。 

 

29. 再者，一視同仁處理所有健身服務亦可減少爭議，有利推展立法工作。因此，政

府不應以場所有否設置器械的角度，決定某些合約是否需要履行冷靜期建議。 

 

反對豁免註冊醫護人員或私營醫療機構 

 

30. 民主黨認同政府建議，反對豁免由註冊醫護人員或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美容或健

身服務。 

 

31. 民主黨認為，現時該等專業的規管主要由專業角度出發，並非著眼於保障消費者

權益。而現時不少涉及健身或美容行業服務的投訴往往出自前線銷售人員，與該



等專業人士無關。因此，合約冷靜期應該覆蓋由該等醫護人員或私營醫療機構提

供的美容或健身服務。 

 

檢討申訴機制及增加相關罰則 

 

32. 諮詢文件就追討冷靜期的申訴機制提出三項安排，包括引入私人訴訟權、調停機

制、以及透過當局執法。民主黨大體上同意三項安排，不過有以下意見。 

 

33. 針對政府在擬議法例訂立私人訴訟權，讓消費者可就商戶沒有履行退款責任的情

況下提出民事訴訟，民主黨認同此舉可增加阻嚇力，提高商戶履行退款責任，或

增加透過調停機制排解糾紛的誘因。 

 

34. 不過，鑑於私人訴訟往往需時及涉及較多開支，假若消費者最終需透過私人訴訟

追討退款，擬訂的私人訴訟權除了可讓消費者「追討損失或申索損害賠償」之餘，

應該引入懲罰性或懲戒性賠償，彌補消費者因展開追討而產生的時間及其他損失。 

 

35. 針對諮詢文件建議，違反執行通知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只可處罰款，民主黨認

為罰則須有阻嚇力，應該按程度施加不同罰則﹕假若有商戶多次違反執行通知

書，就應該按違反次數增加罰款，並且最高可判處監禁。 

 

36. 針對商戶有權就執行通知提出異議並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立法建議亦必須確

保行政上訴機制不會被濫用﹕假若有商戶明顯違反冷靜期的相關規定，不願履行

退款責任而提出上訴，政府必須提出簡易機制盡快處理相關個案，避免任何拖延，

讓消費者早日獲得退款。 

 

37. 最後，政府亦必須訂立指引或服務承諾，為不同程序設置合理的處理時間。例如，

海關必須合理時間內完成調查及發出執行通知、上訴委員會亦須於合理時間內完

成所有程序。 

 

總結 

 

38. 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擴闊冷靜期的覆蓋範圍，以及降低適用門檻，好讓

更多消費者獲得保障。 

 

39. 政府應該早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讓立法會能於今屆會期內完成審議工作，

讓法例早日生效。 

 

40. 最後，政府亦應該承諾在法例生效後兩年內進行檢討，包括新法例的成效，以及

是否需要包括更多行業。 

 

民主黨 

2019年 2月 




